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文件  
 

豫质检字〔2018〕33 号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关于邀请参加2018年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能力验证的通知 
 

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

面质量管理的意见》（国发〔2018〕3 号）关于加强检验检测事

中事后监管力度的要求，规范检验检测市场，提升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制度实施的有效性，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开

展了 2018 年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按照“河南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关于开展 2018 年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

（豫质监认发［2018］171 号）文件要求，由河南省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院负责实施复混肥料（复合肥料）能力验证工作，检

测项目为“氮、有效磷、水溶性磷、钾含量”，项目编号为：

HNNLYZ-2018-04。为使此次能力验证工作有序、顺利的开展，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的结果是检验检测机构在

相关领域检测能力的客观反映。对于参加能力验证且结果满意

的检验检测机构，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将颁发能力验证满意



 

结果证书并对社会公布名录。获得满意结果的检验检测机构于 

2020 年底前接受资质认定评审时，相关项目免于现场考核。鼓

励其他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其他方选择使用能力验证结果满

意的检验检测机构提供技术服务。 

二、根据省局豫质监认发［2018］171 号文件的要求，凡

具有“氮、有效磷、水溶性磷、钾含量” 项目中任意一项检测

能力，并通过了相应的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必须参加本

次能力验证中其通过资质认定的全部项目。因故不能参加的，

必须向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证认可监管处提交书面报告。 

同时，也欢迎其他相关检验检测机构积极参加本次能力验

证计划。 

参加本次能力验证项目的初测费用由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承担。如需参加补测，应向我单位交纳补测费用 800 元。 

根据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豫质监认发［2018］171 号文件

的规定，参加此次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初测结果不满意

或可疑的，可按要求参加一次补测。补测结果不满意或可疑、

或者应参加而未参加能力验证的，视为本次能力验证结果不满

意。 

三、为保证本次能力验证项目顺利进行，拟按照以下日程

进行,请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实施时间

或日程安排如有变化将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省局或我院网址

等随时通知。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7 月 6 日，本通知和“能力验证项

目报名表”电子版可在河南省质检院网站通知通告栏下载（网

址 www.zz315.com）。 



 

项目实施日程安排： 6 月底前通知有关检验检测机构参加

能力验证；7 月 30 日-31 日完成初次测试样品发放；8 月 15 日

前完成检测结果收集、统计、判定和结果上报；9 月 15 日前完

成补测结果收集、统计、判定和结果上报；9月底完成最后技术

总结并撰写能力验证报告上报。 

请各检验检测机构于 2018 年 7月 6 日前，将《能力验证项

目报名表》纸质(加盖公章）发电子邮件给项目联系人。2018 年

7 月 30 日-31 日到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领取（确认）样

品。 

各检验检测机构在能力验证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

及时与我院或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证认可监管处联系。各

检验检测机构报名后，不得无故退出。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与白佛南路交叉

东北角 

邮    编：450047 

联 系 人：  仵春（0371-89933225，13663004022） 

            肖薇（0371-89933225，15003999662） 

E-mail：zjyhgzx@163.com 
 

 

附件：能力验证项目报名表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2018 年 6月 6 日 



 

附件： 

能力验证项目报名表 
                                                                   编号： 

项目名称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能力 

验证项目 
项目编号 HNNLYZ-2018-04 

参加的检测

项目 
□总氮   □有效磷    □水溶性磷    □ 钾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检验检测机构注册登记证件及号码：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号： 

地址、邮编： 

联系人： 

电话（手机）/传真/E-Mail： 

参加的检

测项目 

□ 全部获资质认定 

□ 全部非资质认定 

□ 部分获资质认定（列出具体项目名称） 

说明： 

1. 检验检测机构应参加其通过资质认定的全部项目，否则，结果将被视为不满意

结果； 

2. 检验检测机构应独立完成能力验证项目，真实、客观、及时报送检验检测结果； 

3. 对出现了有问题和不满意结果的检验检测机构，可按要求参加一次补测； 

4. 在能力验证结果报告中，出于为检验检测机构保密原因，均以检验检测机构的

参加代码表述； 

 

检验检测机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2018 年 6 月 6 日印发 
                                                                        
 


	项目编号

